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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42RS — 將軍澳運動場  

 

 

引言  

 

 在 2005 年 1 月 14 日舉行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就工

程計劃第 242RS 號—將軍澳運動場的細節進行討論，並原則上同意

推行這項工程計劃。議員知悉將軍澳運動場將提供適合舉辦國際田徑

賽事（包括 2009 年東亞運動會）的新設施，他們其後要求政府提供

補充資料解釋有關舉辦 2009 年東亞運動會的整體場地安排。本文件

旨在向議員提供有關的補充資料。  

 

東亞運動會場地  

 

2. 為支持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林匹克委員會（港協暨奧委會）於

2009 年在香港主辦第五屆東亞運動會，我們在提供賽事場地時，會

採用審慎務實的處理方式。我們計劃以具效率而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方

式在香港主辦 2009 年東亞運動會。  

 

3. 雖然東亞運動會總會遲一步才會落實 2009 年東亞運動會的各個

競賽項目，但政府認為應盡早籌備運動場地的安排。我們以下列原則

初步評估我們是否能應付 2009 年東亞運動會各項賽事的場地需求—  

 

(a) 盡可能使用現有的政府場地：我們或需提升這些場地的

設施，並輔以臨時工程及設備，使它們可符合舉辦有關

競賽的國際標準；  

 

(b) 在選取適合舉辦競賽項目的場地時，須考慮將於未來數

年啟用的新體育場地和屬於一般工務計劃項下即將推行



的工程項目；及  

 

(c) 在有需要時會使用非政府或私人場地。  

 

4. 我們經初步檢視過往東亞運動會所涵蓋的體育項目，發現大部分

項目均可在現有的場地進行。惟這些場地須先進行適當的改善工程。

此外，我們亦藉此機會覆檢即將施工的新體育工程項目內的擬建設

施，以確保這些設施能切合舉辦國際賽事（包括 2009 年東亞運動會）

的需要。目前已確定的暫定工程主要分為兩類：第一類包括因場地變

舊以及為支持本港體育的持續發展而須進行的翻新工程；第二類則包

括與增設臨時輔助設施有關的工程，例如藥檢設施、供傳媒和觀眾使

用的設施等，以及專為主辦東亞運動會而進行的美化工程和主題設計

工作。有關可能在 2009 年東亞運動會上舉辦的體育項目、可用作舉

辦這些項目的場地，以及暫定工程的簡介一覽表概述於附件，以供委

員參閱。  

 

5. 擬在東亞運動會期間所進行的體育項目和場地以及暫定工程或

會有所改變。我們現正擬訂所須工程的細節和所涉及的建設費用，並

計劃在 2005 年年中向立法會匯報最新的進展以及有關詳情。我們會

按照當時的基本工程計劃程序，為這些工程徵求撥款。  

 

6. 東亞運動會場地的甄選準則和初步評估已提交東亞運動會籌備

委員會（包括港協暨奧委會和體育界的代表）。委員會對有關處理方

式及進展情況表示滿意。  

 

體育發展的整體策略  

 

7. 政府致力建立和推廣社區人士積極參與體育的文化，以及提高香

港在國際體壇的地位。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在全港均設有各式各樣

的康體設施。部分設施是按地區的康體需要而設計，而其他設施例如



香港大球場、香港體育館、伊利沙伯體育館和維多利亞公園網球場

等，則適合舉辦國際體育賽事。除了提供適當的場地和設施以營造更

佳的體育環境外，我們還投放相當的資源，為巿民在各個層面提供足

夠參與運動的機會，包括在社區層面提供多項康體活動、舉辦學校體

育推廣計劃，以及資助體育總會舉辦不同程度的訓練和體育活動。至

於爭取 2009 年東亞運動會的主辦權，則是政府其中一項積極措施以

表明致力推動香港體育發展的決心。  

 

將軍澳運動場計劃  

 

8. 在籌劃將軍澳運動場基本工程計劃期間，我們藉此機會把符合國

際標準的設施納入計劃內，以滿足日後舉辦大型體育活動的需要。建

築署已確認這種處理方式較於原址改建現有場地的設施更具成本效

益。  

 

9. 擬議的發展項目除為將軍澳新巿鎮提供一個巿民期望已久的運

動設施外，亦提供一個設備完善，足以舉辦大型國際田徑賽事的場

地。以將軍澳的人口結構和密度而言，區內明顯需要一個運動場，有

關工程亦需要盡早推行。此外，我們亦需利用這項設施作為重要的場

地支援，以推動田徑運動。我們現已作好準備，隨時開展這項工程。 

 

未來路向  

 

10. 我們會在 2005 年 1 月 26 日的會議上，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匯報這

項工程，並建議委員支持把這項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工程。  

 

 

民政事務局  

2005 年 1 月  



附件  
 

2009 年東亞運動會可能舉辦的體育項目  
以及可能使用的場地摘要  

 
 
可能舉辦的體育項目  可能使用的場地  
水上項目 * 九龍公園游泳池（註 1）  
田徑 * 將軍澳運動場（註 2）  
羽毛球  伊利沙伯體育館  
籃球 * 香港體育館（決賽）  

西區公園體育館（初賽）  
保齡球 * 南華體育會（註 3）  
劍擊  馬鞍山體育館  
足球 * 香港大球場（決賽）  

小西灣運動場（初賽）  
體操 * 馬鞍山體育館  
柔道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賽艇 * 沙田賽艇中心（註 3）  
桌球  香港公園體育館或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註 3）  
壁球  香港壁球中心（註 1）  
乒乓球  馬鞍山體育館  
跆拳道   將軍澳體育館  
網球／軟式網球 * 維多利亞公園網球場（註 1）  
排球  香港體育館（決賽）  

港灣道體育館（初賽）  
舉重 * 葵青劇院  
滑浪風帆  赤柱水上活動中心（註 4）  
武術 * 伊利沙伯體育館（決賽）  

西區公園體育館（初賽）  
 
備註： * 過去三屆東亞運動會曾經舉辦和將於澳門東亞運動會舉辦

的體育項目。  
 
註：  
 
註 1：已有計劃進行改善工程，以翻新變舊場地內的設施  
註 2：將會興建的新場地  
註 3：將會租用的非政府／私家場地  
註 4：新落成但未啟用場地  



暫定工程簡介 
 
1. 進行美化工程和主題設計，以帶出東亞運動會的特色  
2. 按個別體育項目的最新要求進行的照明設施改善工程  
3. 提供臨時座位／觀眾看台  
4. 提供資訊科技設備，供傳媒使用和作廣播之用  
5. 增設／改善多用途活動室，例如供貴賓使用的設施、候召室、藥
檢室、按摩及醫療室、辦公室和會面室等。  

6. 增設更衣室／廁所，供運動員、評判和觀眾使用  
7. 增設升旗設備  
 


